四川省机械制造产业投资促进报告

附件2：投资服务程序

1．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

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将省级部门所有面向社会性的行政审批项目全部纳入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目前，工商、税务、国土、商务等57个部门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受理窗口，服务范围涉及审批项目600多项，基本涵盖了外商及省外投资者办企业的所有事项。涉及外商及外来投资者的行政审批项目主要有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土地使用、外汇管理、海关备案等。除可以当场做出行政许可决定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一般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天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需延长时间的，经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0天，并要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外商及省外投资者办理行政审批项目即可以直接到政务大厅各窗口办理，也可以先到政务大厅入口处的咨询台、触摸屏查询后办理。如遇到问题可到政务大厅的值班窗口寻求帮助。

2．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




















3． 设立申请需提交的文件

企业在设立申请中所需提交的文件均可到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相关窗口了解咨询（电话及网址详见附件）。其中，向发改委、商务部门及工商部门提交的主要文件如下：

3.1 向发改委提交的文件

报发改委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项目名称、经营期限、投资方基本情况；

B.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产品，采用的主要技术和工艺，产品目标市场，计划用工人数；

C.项目建设地点，对土地、淡水、能源等资源的需求，以及主要原材料的消耗量；

D.涉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E.项目总投资、注册资本及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及融资方案，需要进口设备及金额。

同时，项目申请报告还应附以下文件： 

A.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营业执照）、商务登记证及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开户银行出具的资金实力证明；

B.投资意向书，增资、购并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

C.银行出具的融资意向书；

D.省级或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

E.省级或国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规划；

F.以国有资产或土地使用权出资的，需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
3.2  向商务部门提交的文件

（1）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向商务部门申请批准设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需提交以下文件：

A.关于设立合营企业的申请书；

B.可研报告及省发改委或经委的批复； 

C.合同、章程（由中外双方投资者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署）； 

D.由各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董事委派书；

E.合营各方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资信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证明文件。 

同时，需提交以下附件：

A.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注册登记核准通知书>>； 

B.如需进口设备，应提供进口设备清单（设备名称、规格、数量、价格）； 

C.如系国家控股企业用固定资产投资，需资产评估报告；

D.如由被授权人签署上述任何一项文件的，需提供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2）外资企业

向商务部门申请批准设立外资企业，需提交以下文件： 

A.关于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由投资者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署）；

B.<<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申请表>>（由投资者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签署）；

C.外资企业章程（由投资者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署）； 

D.投资者的法律证明文件和资信证明文件（银行证明、存单或银行对帐单，或年度会计师审核报告，或房产证，或台商企业经年检的营业执照等。世界知名企业直接投资不需要资信证明）

同时，需提交以下附件：

A.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注册登记核准通知书>>； 

B.如设立董事会，需投资者签署的董事委派书；

C.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如护照、身份证等）；

D.如需进口设备，应提供进口设备清单（设备名称、规格、数量、价格）；

E.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外国投资者共同申请设立外资企业的，应提供所签订的合同副本备审； 

F.如由被授权人签署上述任何一项文件的，需提供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3.3 向工商部门提交的文件

办理外商投资企业登记，需提交以下文件： 

A.《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

B.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批复和批准证书副本1），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还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C.有关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准文件；

D.合同（外商独资企业不提供）和章程；

E.外商投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F.投资者的合法开业证明和资信证明； 

G.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任职文件原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H.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备案表（仅适用于国有企业）；

I.住所使用证明；

J.创立大会的会议纪录、发起人协议、筹办公司财务审计报告（仅限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K.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和金融机构）；

L.前置审批文件或证件（需前置审批的行业提交）；

M.其他有关文件、证件。

4．外商投资促进项目、信息和企业后期跟踪

四川省商务厅以外资工作为龙头，实行厅长负责制，对于已确立合作关系的投资项目，建立了重点外商投资项目报告跟踪制度，实施“611”外商投资促进项目、信息和企业跟踪方案。即跟踪60个重点外商投资项目，包括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新建项目和增资3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联系100家境外重点拟投资商，利用多种渠道收集信息，建立档案，跟踪服务，力求将有价值的信息变为现实的投资；服务100家重点外商投资企业，以商招商、取信于外商，鼓励他们再次投资。

四川省各地市都积极推动外商投资项目的跟踪与落实。成都市全力推动 “项目年”工作，不仅做好纳入“611”方案的37个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而且结合该市实际情况，确定51个重大产业化项目，以工业项目、区域性总部、技术和研发中心及软件外包等项目为重点，扎实地做好项目储备工作。绵阳市集中抓好绵阳高新区重点外资项目，实现外商投资的高速增长。眉山市以服务为宗旨，结合该市优势特色农业资源，为重点外商投资做好服务。乐山、宜宾、德阳、遂宁、雅安、甘孜、阿坝、攀枝花等各市州也高度重视“611”方案的实施，把投资促进的前、中、后三个阶段有机结合，为外商投资提供全程服务，效果日益明显。

5. 外商投诉处理

秉承着为投资者排忧解难,维护其合法权益,以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服务于四川经济建设的宗旨，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成立了外商投诉中心(以下称投诉中心),作为省政府负责监督、协调和处理外商投诉的专门机构。投诉中心依照《四川省外商投诉处理规定》、《四川省台商投诉处理规定》，以及《进一步改善对外开放环境的意见》，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四川省外商、台商的投诉；受理外商（含港、澳、侨、台和省外投资者，下同）投诉；对外商投诉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并直接或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处理外商投诉事宜；向四川省政府反映外商投诉的重大问题,通报外商投诉及处理外商投诉的情况，检查督促投诉处理情况；向外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其通过仲裁、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解决纠纷。

投诉中心办公室是投诉中心的日常办事机构，分别设在外经局5个（成都、自贡、广元、宜宾、阿坝州）、司法局6个（攀枝花、德阳、巴中、眉山、资阳、凉山州）、招商局4个（泸州、遂宁、雅安、甘孜）、监察局3个（内江、南充、广安）和政府政务中心3个（绵阳、乐山、达州）。凡在四川投资兴办企业的外商或其他外地来川的投资者,均可就民事性质和行政管理方面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争议向投诉中心投诉。投诉中心始终坚持“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原则，成立8年来已协调处理各类外商投诉500余件,依法帮助外商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人民币近2亿元，经济、社会效益卓著,深得外商的好评。
6. 相关部门咨询电话

	序号
	单  位
	政务中心窗口电话
	处室
	电话/传真
	网址或电邮

	1
	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
	/
	综合处
	0086-28-86937827

0086-28-86955752
	www.sczw.gov.cn

	
	
	/
	督察处
	0086-28-86942671

0086-28-86931683
	

	2
	四川省发改委
	0086-28-86942462
	外资处
	0086-28-86604737

0086-28-86604738
	

	3
	四川省经委
	0086-28-86931655
	对外经济协调处
	0086-28-86522930

0086-28-86522896
	

	4
	四川省商务厅
	0086-28-86939516
	外资处
	0086-28-83231115

0086-28-83221294
	

	5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0086-28-86939849
	对外合作与科技处
	0086-28-87036095

0086-28-87036112
	

	6
	四川省招商引资局
	0086-28-86605206
	办公室
	0086-28-87784693
	

	7
	四川省工商局
	0086-28-86952556
	外资处
	0086-28-86522916

0086-28-86522235
	

	8
	四川省地方税务局
	0086-28-86949689
	涉外处
	0086-28-85439030
	

	9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
	0086-28-86957312
	涉外分局
	0086-28-86530505

0086-28-86530511
	

	10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0086-28-86958325
	标准化处
	0086-28-84403267

0086-28-86958235
	

	11
	四川省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0086-28-86604122

0086-28-86672016
	kab@sc.gov.cn

	12
	成都海关
	0086-28-86957830
	关税处
	0086-28-86401666

0086-28-86401662
	

	13
	外汇管理局四川分局
	0086-28-86946559
	办公室
	0086-28-85261426
	

	14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0086-28-85184050

0086-28-85178684
	www.cdht.gov.cn

	15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
	
	0086-28-84853233

0086-28-84872887
	www.cdetdz.com

	16
	成都出口加工区
	/
	西区
	0086-28-87988558
	www.scepz.gov.cn

	
	
	/
	南区
	0086-28-85332299
	

	17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0086-816-2531536

0086-816-532610
	www.myship.gov.cn

	18
	四川省外商投诉中心
	/
	
	0086-28-86764787
	

	19
	四川省台商投诉中心
	/
	
	0086-28-87533712
	

	20
	四川省外商投诉中心
	0086-28-86764787
	
	0086-28-86750192 王 薇、钟小玲
	

	21
	成都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28-86158915
	

	22
	自贡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13-2205082
	

	23
	广元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9-3264172
	

	24
	宜宾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1-8226555
	

	25
	阿坝州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7-2825029
	

	26
	攀枝花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12-3349053
	

	27
	德阳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8-2502961
	

	28
	巴中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27-5264260
	

	29
	眉山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3-8199566
	

	30
	资阳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2-6630785
	

	31
	凉山州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4-2163023
	

	32
	泸州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0-3191727
	

	33
	雅安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5-2223828
	

	34
	甘孜州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6-2833957
	

	35
	遂宁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25-2314353
	

	36
	绵阳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16-2316808
	

	37
	乐山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3-2421233
	

	38
	达州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18-2145190
	

	39
	南充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17-2222823  0086-817-2222914
	

	40
	内江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32-2023279

0086-832-2022372
	

	41
	广安市外商投诉中心
	
	
	0086-826-233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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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外商购并境内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等各类外商投资项目





按项目性质由发改委和经委核准或审核等前置许可（总投资1亿美元及以上鼓励类、允许类项目、5000万美元及以上限制类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现有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利用外资项目，在经委立项。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工商部门核准外资企业名称





商务部门审批章程、合同，颁发批准证书（或上报国家商务部，或由卫生、保监、银监等其它相关部门进行前置审批）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颁发营业执照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组织结构代码





办理税务登记





所在地海关办理自理报关注册手续。


属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企业，到所在地海关办理减免税手续


(涉外减免税必须持国家或省级减免税项目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确认书)





外汇管理局办理外汇登记，核准开立外汇帐户





银行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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